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 

 

一、目的： 
为了加强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院内的展览施工管理，维护施工秩序，

保证服务质量和展览会的安全。 

二、适用范围： 
所有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进行展览施工的单位。 

三、规定： 
1、 施工单位（包括自行搭建展台的参展商）在进馆施工前须办理展台

施工、用水、电及压缩空气手续，交纳相关费用。 
2、 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进行展台搭建的施工单位（包括自行搭建展台

的参展商），在施工期间应严格遵守《北京市大型社会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北京市展览、展销活动消防安全管理暂行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

览施工管理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中

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会用水、电及压缩空气管理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

心展览施工环保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施工管理处罚规定》以及其它

相关规章制度，服从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主管部门的施工管理和监

督检查，保证展台和人身安全。 
3、 凡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展览会所有标准摊位的施工，均由北

京中展展览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统一负责。 
4、 施工人员进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院内、馆内，应随身佩戴由北京国

展国际展览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施工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施工办）核发的

本人本届展览会的施工证件，无证者不得进入施工现场施工。施工证不得

涂改、复制、转借。 
5、 展览馆内的一切设施不得损坏或改变其使用性质和位置。地面、墙

面不得钉钉、打孔。不得在墙面、柱面张贴宣传品。不准损坏展馆一切设

施。 
6、 施工搭建单位在展览中心院内禁止使用针棉织品和各种弹力布做

装饰材料。 
 



7、 展台结构严禁在展馆顶部网架、柱子、横梁、二楼围栏及各种专用
管线上吊挂、捆绑，所有结构应和展台自身主体结构连接。严禁利用展馆

顶部网架作为吊装展台结构的临时工具。 
8、 展台严禁采用全封闭式顶棚，展台顶棚不得阻挡展馆顶部消防设

施，要保证展台顶棚至少有 50%以上的平面开放面积，以确保展台的消防安

全性。 
9、 展台设计要考虑结构安全合理，搭建须使用难燃或阻燃的材料，展

台结构要牢固可靠。搭建展台不得超出承租面积，高度不得超出规定范围。 
10、 严禁使用霓虹灯作为展台装饰照明。照明灯具等各种用电设施及

材料应具有国家专业安全认证，应按照北京市电气规程标准施工、安装、

使用。电器连接安装应使用双层绝缘护套铜线，连接端子必须完全封闭不

得裸露并加盖绝缘盒。 
11、 动力用电与照明用电应分开使用。每路电源应分别装保护装置，

不得超负荷用电。 
12、 室外安装灯具、插座、配电盘等应选用防雨型。室外用电设备应

有可靠防雨措施。 
13、 展台施工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禁止明火作业。 
14、 馆内搭建二层或结构复杂的展台以及搭建馆外展台时须提供展

台细部结构图并加盖有相关资质设计院审核章和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印章及审核报告。从设计到施工应充分考虑展台的安全性，确保搭建展台

各连接点及展台整体结构的牢固性。 
15、 如需在展馆网架上吊挂条幅（每吊点 10公斤以下，一号馆除外），

须报施工管理办公室，同意后方可吊挂。 
16、 施工面积和施工人数、水、电及压缩空气用量与申报必须一致。 
17、 撤馆时，施工单位须将所有搭建材料全部撤出展馆，严禁堆放在

展位或中心院内。 
18、 施工办公室保留对特殊情况实行特别限制的权利。施工办管理人

员有权进入展台对以上规定的遵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注：北京国展国际展览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施工管理办公室对以上各项

内容条款具有修改及最终解释权。 

 
              北京国展国际展览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管理办公室 
                                二○○五年十一月 


